
中共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委员会

关于2015年选拔任用副科级中层干部的工作方案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要求，为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把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现根据我局工作需要和空岗情况，局党委拟选拔任用局副科级中层干部5名。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党管干部，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依法办事原则。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副科级职位及职数

行政办公室副主任1名；

计划财务科副科长1名；

大公桥分局副局长1名；

猇亭分局副局长1名；

白洋分局副局长1名。

三、任职条件和资格


1、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具有胜任拟任职务所必备的理论政策水平、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

2、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并具有与所报考职位相近的工作经历，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领导和干部职工的公认。

3、一般应具有3年以上工龄（含3年），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0年1月之后出生）。

4、没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能自觉维护团结，具有大局意识。

5、身体健康。

6、本单位在职在编人员。

四、基本程序

此次选拔任用工作采用竞争上岗方式进行。

1、公布《中共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委员会关于2015年选拔任用副科级中层干部的工作方案》；

2、个人报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先提交个人申请，时间为3月23日到3月24日， 并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竞争上岗申请表》；

3、资格审查。根据竞争上岗职位任职资格条件，党委办公室、监察科等部门对申请竞争上岗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报局党委会研究，确定竞争上岗人员。若岗位报名人员不足2人，则采取其他方式进行选拔。

4、面试答辩及评分。一是面试答辩。首先竞岗者自我介绍。时间2分30秒（主要包括个人工作经历、任职优势和竞争上岗后的工作安排）。其次竞岗者根据主考官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答辩题共设2题，每题答辩时间不超过3分钟。二是评分。评分分为三部分，专家评委根据竞岗者的分析能力、专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现场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气质风度仪表六个方面进行评分；领导评委和群众代表根据竞岗者演讲答辩和平时工作表现进行测评打分。专家评委评分占面试成绩的30%，领导评委评分占面试成绩的40%，群众测评占面试成绩的30%。

5、成绩公布。竞争上岗人员答辩成绩在答辩人答辩完毕后，由主考官现场公布成绩，并予以公示。

6、确定拟任人选。根据竞岗者面试成绩，由局党委按每个职位的前2名分别确定拟任人选。

7、组织考察。按照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程序，工作专班对拟任人选进行考核，并向局党委报告考核情况。

8、公示任命。根据局党委研究讨论决定，对任职人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对公示合格人选，按照干部任免程序予以任命，并报交通运输局备案。对提拔任职的人员，均实行一年的试用期，按相关程序办理聘用手续。
五、组织领导

为做好2015年局副科级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局党委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程家振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由李丽、吴福洲、张池松、张忠阳、赵军、黄鸿同志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全面负责本次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局党办，具体负责相关事宜。此次选拔任用工作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实行回避制度。局监察科全程参与此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察督导。

附件：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申请表

宜昌市港航管理局（地方海事局、船舶检验局）

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参加工作时    间
	
	健康状况
	

	现职务层次
	

	现所在部门（科室）
	

	申报职位
	

	主要工作简历
	

	科室意见
	
	资格审查意见
	

	局党委意见
	



